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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迟寺遗址大汶口文化聚落陶器使用情况分析

A bstra ct：The well -preserved Yuchisi site in Mengcheng, Anhui provides an excellent sample for our
research on late Dawenkou societies. Our analysis on the large amount of pottery found on house floors at the
site indicates that every core-family may have about 15 ceramic vessels for everyday usage. Vessels for making
and consuming special foods have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some special core-families. A comparison of the pottery
in the settlement and burials shows that the dou stemmed plat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mortuary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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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为我们分析大汶口文化晚期社会提供了珍贵标本。 我们对聚落中房屋居住面上

保存的陶器的统计分析提出，聚落中每个核心家庭的陶器使用量约为 15 件，甑、箅子、甗和鬹等特殊用具在有些房

屋单元集中分布，与之相关的特殊食物制备和消费可能与地位特殊的核心家庭密切相关。 聚落与墓葬中的陶器种

类和数量对比发现，豆在葬仪中受到特殊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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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是皖北地区发掘规模

最大的一处新石器时期环壕聚落遗址，从 1989

年至 2003 年先后进行了两个阶段 13 次大规模

的发掘，环壕内的房屋基址基本被完全揭露，大

汶口文化晚期成组成排分布的房屋共 73 间。这

是迄今唯一被完整揭露的大汶口文化晚期聚落，

且详实的发掘资料已经发表①（图一），为我们分

析大汶口文化晚期社会提供了珍贵标本。遗址房

址居住面上保存着大量遗物，器物总数为 1077

件，其中陶器为 948 件，约占 88％。居住面上保

存有如此众多的陶器，在目前发现的史前遗址中

是少见的。我们推测这 948 件陶器很可能非常接

近聚落废弃时居住人口的日用陶器总数，在聚落

居民迁徙时，因不便携带或因某种原因不愿携带

这些陶器，便把它们全部弃置在房屋中。
笔者曾依据对遗址房屋和墓葬中出土陶器

的统计分析对该聚落的人口规模和家庭结构做

出了推测②，提出聚落中面积较大、可能用于居住

的房间为 58 座，每座房屋中居住着 3~4 人的核

心家庭。相连成排的房址构成一个房屋单元，可
图一 尉迟寺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环壕及房屋分布平面图

（引自注释 1b，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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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一个更高一级的基本社会组织，对应着包含若

干核心家庭的扩展家庭。聚落中有 20 个这样的单

元③。其中 F39 同排中的其它房屋已遭破坏，只剩

下它作为该单元的代表。F37、F38 与 F53～F63 连

成一排，其中 F55 与 F56 间有错位，而且 F55 的东

墙和 F56 的西墙没有完全相连在一起，故以此两

间房屋为分界，将此排分为两个单元，即 F37 单元

（包括 F37、F38 和 F53～F55） 和 F56 单元 （包括

F56～F63）。小的扩展家庭包括两个核心家庭，人

数在 6～8 人，大的扩展家庭包括如 F56 单元，则

可能有近 30 人。由现存的大房屋数量看，当时聚落

人口大致为 174～232 人。考虑到有些小房屋也可

能住人，并且有些房屋已经被破坏，实际人口可能

会达到 300 多人。
本文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统计分析陶器在各

房屋的分布情况，并通过与遗址墓葬中随葬陶器统

计数据的对比，讨论聚落中陶器的使用情况及其中

反映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拟解答的问题包括：核心

家庭使用陶器的数量有多少？各核心家庭之间和扩

展家庭之间陶器使用的数量和种类有何差别？墓葬

陶器组合与房屋陶器组合的关系如何？陶器的使用

情况反映了食物消费和社会结构的哪些问题？

一、核心家庭使用的日用陶器数量

各房屋单元居住面上保留的陶器中去除陶拍、
陶棒和陶纺轮等各类工具，日用器皿为 866 件（包

括 16 件残陶器），表一统计了这些器皿在各房屋单

元的分布情况数量。
如果以保存在居住面上的 866 件日用陶器为

当时各家庭使用陶器的总数，则各核心家庭使用陶

器的总平均数为 15 件（866/58=14.9 件）。由表一可

见，在 19 个保存较好、居住面陶器较多的房屋单元

中，有 10 个（53％）单元内的大房子平均陶器数与

整个遗址房屋陶器平均数比较接近。
F30、F32 和 F39 单元大房子平均陶器数大大超

过 15 件，但这些房屋都位于遗址破坏较严重的区

域，其周围有些房屋可能被破坏了。聚落中的房屋单

元多有 4~6 间房屋，如果原来 F30 周围还有 2~3

间、F32 周围有 2~4 间、F39 周围有 1~2 间较大房屋，

则三个单元的大房子陶器平均数均会接近 15 件。
距离较近的 F8 和 F19 两个单元的大房子陶

器平均数差别很大，但如果考虑到这两个单元紧密

相邻，将它们视为一个更大的房屋组合（下文简称

F8F19 单元），则大房子陶器平均数为 12.6 件，接

近整个居址的平均数。F37 和 F56 两个单元和 F68、
F72、F76 三个单元的情况与此相似，如果也做类似

的合并统计，则 F37 和 F56 两单元组成的单元组
（下文简称 F37F56 单元）的平均陶器数为 10.1件；
F68、F72、F76 三单元组成的单元组 （下文简称
F68F72F76 单元）的陶器平均数为 16 件，也与整个

居址的房屋陶器总平均数比较接近。这表明这些相
邻的房屋单元可能确实有更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
相邻的扩展家庭可能组成了更大的血缘组织。

这样，除了 F64 单元外，各单元及单元组大房
子平均陶器数都为 15 件上下，也就是说，尉迟寺聚
落每个核心家庭的平均陶器使用数量在 15 件左右。

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仰韶文化第三期遗存也

有长排房建筑④，共有房屋 33 间，绝大部分房间内
没有遗物，但房屋 F39 遗物较丰富。该房址面积
18.79 平方米，有火烧痕迹，火烧有可能也是房屋废

弃仪式的一部分，屋中的大部分日用陶器被保留在
了居住面上⑤，共有 11 件，与尉迟寺房址陶器平均
数接近。淅川黄楝树遗址发现有屈家岭文化时期的

表一 尉迟寺遗址各房屋单元出土陶器统计表

单元号
单元中

陶器总数
单元中

大房子数
大房子陶器

平均数

F19 63 3 21

F8 38 5 7.6

F14* 61 4 15.25*

F37 63 3 21

F56 49 8 6.125

F24* 31 3 10.33*

F64 11 3 3.67

F32 69 2 34.5

F34* 28 2 14*

F81* 68 4 17*

F85* 35 2 17.5*

F30 66 2 33

F28* 28 2 14*

F76 10 2 5

F72* 56 3 18.7*

F68* 78 4 19.5*

F42* 33 2 16.5*

F44* 43 3 14.33*

F39 36 1 36

注： 加 * 者为单元内各房间陶器平均数接近整个遗址
房屋陶器平均数的房屋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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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房、双间房和单间房屋。双间房屋中，或遗物很少

或多为石器等工具，只有 F11 陶器比较丰富，有 33

件，平均每间房屋 16.5 件，与尉迟寺相近，可能也

是因某种原因未被带走，几乎全部保留下来⑥。
因此，我们对尉迟寺聚落核心家庭日用陶器使

用数量的推测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可能也代表了江

淮之间地区大汶口晚期和屈家岭文化时期一般聚

落内核心家庭的日用陶器数量。

二、居址中日用陶器种类及其

分布反映的问题

按数量排列，尉迟寺房屋居住面上保存的陶器

种类有鼎（205 件）、杯（161 件）、器盖（142 件）、罐
（124 件）、壶（63 件）、尊（39 件）、盆（31 件）、碗和钵

（16 件）、甑（16 件）、瓮（14 件）、豆（9 件）、鬶（9

件）、箅子（7 件）、缸（5 件）、甗（4 件）、盉（1 件）、瓶
（1 件）、盘（1 件）和三足器（1 件）。其中鼎为炊器；

杯和尊形态及功能都近似，均应为饮器；碗和钵为

食器；罐和壶各自的形态和规格均差别较大，但均

应为存储器，瓮和缸也可列入此类；器盖形态似碗，

虽然可能有盖子的功能，但应该也用为食器。如此，

则居住面上保存的炊器为 205 件，饮器为 200 件，

存储器为 206 件，食器为 158 件，应是主要的日用

陶器种类，从总体数量看，此四大类器物相差不大，

若以数量最少的食器的数量为 1，则四类器物比例

为 1.3:1.27:1.3:1，较为均衡。
如表二所示，在我们合并后的 14 个房屋单元

中，有 6 个单元四大类

器物比例较为均衡，与

总比例接近，其余房屋

单元中大多也均有此四

类器物，可见各房屋单

元使用的日用陶器是大

体一致的，也反映各单

元的日常生活有很强的

一致性。但炊器和饮器

在整个聚落中的分布却

不 甚 均 匀。在 F8F19、
F37F56 和 F24 三个单元

中，饮器的比例明显要

高 ； 而 在 F81、F85 和

F68F72F76 三个单元中，

则饮器明显偏少，在 F81

中炊器鼎明显偏多。值

得注意的是，饮器偏多的房屋单元均在西侧的北半

部，饮器偏少的房屋单元则均在西侧的南半部。出

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不明，或者是因为日常生活中对

饮器的使用有差别，或者是与废弃发生时的活动有

关；比较明确的是，北部房屋的关系似乎更加密切，

自成一大组；南部房屋关系更加密切，自成一大组。
除了上述四种主要日用陶器外，还有一定数量

的甑、箅子、鬹和甗等特殊用具。
甑和箅子可能是用于蒸制特殊食品的。甑在各

房屋中的分布有三个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数量很

少，但分布相对较均匀，我们统计的 14 个房屋单元

中，有 9 个均有甑；二是在每个房屋单元中，除了

F81 单元外，其它单元内的甑均只出在 1 间房屋

中，F8F19、F24、F44 和 F39 四个房屋单元虽然各有

2 件甑，但也均出在一间房中；三是未出甑的三个

房屋单元有 2 个集中在聚落西侧北半部，16 件甑

中，北半部只有 4 件。箅子共发现 7 件，其分布有以

下特点：一是分布在 6 个单元中，也比较均匀；二是

除了 F81 单元内有两间房屋各出 1 件外，其余单

元均只有 1 间房屋出 1 件；三是其中只有 1 件出在

西侧北半部房屋中，其余均在西侧南半部房屋内。
这表明以甑和箅蒸制食品不是每个核心家庭都要

进行的日常行为，应该只是在特定的场合，通常由

每个扩展家庭中的一个核心家庭完成。
一般认为也与蒸制食物有关的甗只有 4 件，分

布很不均匀，3 件在 F68F72F76 房屋单元中，1 件在

表二 炊器、饮器、储藏器和食器在房屋单元中的分布

单元号 鼎 杯尊 罐壶 碗钵盖 甑 箅子 甗 鬹 豆 大房数

F8F19 21 38 22 14 2 2 8

F14 15 14 15 14 4

F37F56 13 45 22 25 1 2 1 3

F24 5 13 5 5 2 3

F32 18 15 16 13 1 1 2 2

F34 9 10 0 6 1 1 2

F81 29 5 18 7 2 2 1 1 4

F85 11 5 10 4 1 2

F30 13 14 19 12 1 1 3 2 2

F28 11 6 5 5 1 2

F68F72F76 33 19 34 31 1 1 3 1 1 9

F42 8 7 10 5 1 2

F44 14 7 11 6 2 3

F39 4 4 16 8 2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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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81 单元，可见与之相关的食物制作行为更加特殊。
鬹共有 9 件，分布在 5 个房屋单元中，与甑和箅子相

比，分布也是比较集中的，F30 单元就出了 3 件，可

见与鬹相关的食物制作或消费也是比较特殊的行

为，不是每个核心家庭甚至扩展家庭能够实现的。
豆的数量较少，只有 9 件，是比较特殊的食器。

这 9 件豆分布在 7 个房屋单元，分布比较均匀，可

能是消费特殊食物时的用具。
总观甑、箅子、甗和鬹等特殊用具的分布会发

现，它们在有些房屋单元集中分布。F68F72F76 中，

四种器物兼备，有 3 件甗；F81 单元甑、箅子和甗兼

备，甑和箅子各有 2 件，该单元虽然只有 4 间大房

屋，但有 29 件鼎；F30 和 F32 都是甑、箅子和鬹兼

备，F30 单元有 3 件鬹。可见，聚落中的一些房屋单

元和其中的房屋在特殊食品制作和消费中均发挥

了特殊的主导作用。
我们将各房屋中出土陶器的数量分为三个级

别，以不同颜色表示，以分析整个居址中的陶器分

布情况（图二）。可以看出：陶器比较多的一、二级房

屋作为一个整体在各单元中的分布是比较均衡的，

除 F76 单元和残破的 F40 单元外，每单元都有二

级或（和）一级房屋，而且含 3 间以上房屋的单元多

有 2 间房屋的陶器数量较多，含 3 间以下房屋的单

元多有 1 间房屋陶器数量较多。同时，图上也清楚

地反映出同一单元内各房屋间在陶器数量上的明

显差别：绝大多数单元内，陶器集中在一两个房间。
如上所述，这种集中摆放不一定是房屋使用时期的

情况，而很可能是在废弃时形成的，正如有学者所

述，或许与宴饮仪式有关⑦。废弃时之所以把器物

摆放在某一房间内，说明该房间的重要性要超过同

单元的其它房间，是经常举行单元内集体活动的场

所。也就是说，在一个扩展家庭内，有的核心家庭的

地位可能要超过其它核心家庭。

三、房屋与墓葬陶器组合的对比

尉迟寺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中有很大一部分

是瓮棺葬，除了作为葬具的陶器外，绝大部分无其

它随葬品。土坑墓共 112 座，其中多半没有任何随

葬品。有随葬品的墓葬有 50 座，其中有陶器随葬的

为 41 座，为我们对比墓葬与居址陶器组合提供了

重要资料。
墓葬中随葬陶器的种类与居址相似，也包括炊

器（鼎）、饮器（杯和尊）、食器（盖，未见碗和钵）、储
藏器（罐和壶，未见瓮和缸）及豆、鬹和甗。对比各类

器物在墓葬和居址中的百分比（图三）可以发现，最

明显的差别是炊器和食器在随葬陶器种类中的比

例明显较小，而豆的比例显著增高。鬹在墓葬中的

比例略高，甗的比例则基本持平。
由各类陶器在墓葬中的出土频率看（图四），储

藏器 （壶和罐） 出现的频率最高 （在 25 座墓中出

现），以下依次为饮器杯（21 座墓）、豆（15 座墓）、食
器器盖（13 座墓）和炊器鼎（12 座墓）。此出现频率

反映的四大类器物重要程度与居址出土数量所反

映的有些差别，但大体相似，只是豆的重要性仍然

明显比居址突出。鬶和甗在墓葬中的情况与在居址

中相似，数量明显较少。
由上述对比可以做出以下推论：

1. 在炊器、饮器、食器和储藏器这四大类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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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尉迟寺遗址房屋陶器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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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方面，随葬品基本反映了日常生活中的情况，

即它们既是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器物，也是墓葬中

出现率高、数量较多的器物。
2. 只在少数房屋出现的甗和鬹等特殊器物，

在墓地中也只出现在少量墓葬里。值得注意的是，

随葬鬹的一般是相对富裕的墓葬。有随葬品的 50

座墓葬中，共出土随葬品 248 件，平均随葬品数约

为 5 件。随葬鬶的 6 座墓葬的随葬品平均数约为

17 件，其中包括墓地中随葬品最丰富的两座墓

M126 和 M136。上面讨论过，与鬹相关的食物制备

或消费也是比较特殊的行为，是由扩展家庭以致若

干扩展家庭中的特殊成员组织完成的。由墓葬的情

况看，这些特殊成员相对较富有，社会地位较高。
3. 对于特殊的食器，例如豆，由其数量反映的

重要性在墓葬和居址中会有很大不同。豆在日常生

活中可能是在特殊的场合消费特殊食物的特殊用

具。在墓葬中或者在死者的世界，可能对此类特殊

食物尤为强调，故豆在随葬品中的比重远远高于

其在日常生活中的比重。从这个角度上讲，随葬陶

器有其特殊性。值得注意的是，随葬品丰富的墓葬

多有多件豆，如 M126 中有 3 件，M136 中有 5 件，

M188、M67 和 M317 则更是分别有 6 件、7 件和 11

件。可见豆的使用与地位较高的社会成员密切相关。
4. 陶杯是最普遍的随葬器物，共有 21 座墓葬

出土。陶杯在 5 座墓中是唯一的随葬陶器，其单独

出现率仅次于鼎。出土多件陶杯的墓葬多等级较

高。如出土有 1件觚形杯、2 件高柄杯的 M136 共有

29 件随葬品，包括猪下颌 1 件、猪獠牙 2 件、獐牙 5

件和玉坠 1 件。出土有 1 件觚形杯、1 件折腹杯和 1

件高柄杯的 M147 为一有二层台的成人墓，随葬品

17 件，包括獐牙、鳖甲和玉坠等，墓主头骨和胸骨

还残留有红彩，觚形杯上也有红色彩绘。可见，拥有

多件杯者，多是身份特殊人物。居址中有陶杯和尊

集中分布的情况，能够组织与饮器集中使用相关活

动的社会成员应该有特殊地位。

综述所述，根据对尉迟寺遗址居址和墓葬陶器

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对本文开始提出的问题做出

以下推测。首先，该聚落核心家庭使用陶器的数量

约在 10~20 件，各核心家庭使用的日用陶器数量

和种类大体一致，表明他们的日常食物储存、加工

和消费方面无显著区别。其次，甑、甗、箅子和豆等

器物的分布显示，就这些器物而言，各核心家庭之

间和各扩展家庭之间是有差别的。有些特殊食物的

加工以至消费很可能是在特定的情况下由某些核

心家庭或扩展家庭组织完成的。第三，陶器的不均

衡分布至少表明在聚落废弃时很可能发生过宴饮

行为。第四，墓葬和居址陶器组合之间既有相同性

又有差异性。一方面，居址中日用陶器也是墓葬中

的主要随葬器物；另一方面，墓葬中豆的数量显示，

在葬仪中会对与豆相关的某种食物的消费特别强

调。第五，随葬品较多的较高等级墓葬的资料显示，

能够在日常生活中组织特殊食物加工和消费的社

会成员很可能社会地位较高。
陶器的数量和种类在居址和墓葬中的分布情

况蕴涵着关于陶器的功能、使用方式及其反映的社

会经济生活的丰富信息。本文只是在此方面做出了

初步的探讨，相关结论还需要更丰富的资料和多学

科结合研究的验证和充实。但我们的研究表明，加

强基于陶器考古出土背景的综合分析无疑是陶器

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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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各类陶器在墓葬中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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